
西夏王朝是我国中古时期党项族首领李元昊

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国号“大夏”，建都于兴庆府

（今宁夏银川），因地处西北，故史称西夏。 西夏先后

臣服于宋、辽、金，前 期 与 辽、北 宋 并 立，后 期 与 南

宋、金鼎足，立国近两个世纪，直至 1227 年，为蒙古

所灭。 然而受正统史观支配，元修前代史时，于宋、
辽、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年号”编纂成纪传体的

所谓 的“正史”，而独于西夏，则依据三国旧史草

率编纂成分量无多的传记［1］。 加之后世的破坏，西夏

历史文献逐渐湮没不闻。
1909 年俄国人科兹诺夫在我国黑水城地区发

现了大量的西夏文文献， 为西夏研究带来了福音。
数量庞大的西夏文献中，《天盛律令》 尤为引人关

注，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

字印行的成文法典，反映了西夏政治、经济、文化等

概况，“其内容所显示的丰富和完备程度让人有探

寻的热望，而它还未展现的全貌像谜一样给人更多

的诱惑”［2］。 近年来，我国许多从事西夏研究的学者

对该法典进行了综合研究， 涉及法典的编纂体例、
刑事民事制度、农牧文化、政治制度和婚姻文化，也

有宗教方面的研究，但对于西夏宗教法律文化在我

国法律制度史上的地位，很少有学者给予明确的界

定。 在宗教法典中虽然郑显文先生曾著文认为《僧

道格》“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由国家制定的具有强制

约束力的宗教法典，是唐代法律与佛、道戒律相结

合的产物”［3］， 而张径真先生对此提出异议并论证

《众经法式》为中国第一部宗教法典［4］。 然前者早已

亡佚，其现存内容多是从日本《令集解·僧尼令》的

注释中辑佚出来的，而后者也早已佚失，所以两者

孰为第一也很难考证，此处也暂不做评述。 与前两

者相比，《天盛律令·为僧道修寺庙门》 无论从它的

内容、体例上还是从保存的完整性上来讲，应为我

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成文宗教法。 本文试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将对此观点进

行论证。

一 西夏宗教的来源

1.党项人的原始信仰

党项建国之前，长期处于游牧状态，宗教活动

原始而简单，主要就是祭天，“三年一聚会，杀牛羊

以祭天”［5］，这是“古代党项族重要的原始宗教活动，
党项族对于天的崇拜， 说明他们的原始宗教信仰，
还处在自然崇拜阶段。 ”［6］而作为祭品的猕猴和羊除

被认为是党项羌人始祖的化身， 又具有图腾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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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将图腾祭品作为祭天牺牲，这样使祭天和祭祖

联系起来，既表达了对天的崇拜，又对祖先表达了

尊敬。 除此之外，他们还将对于依附于自然物的神

灵作为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如对山水、树木、牛马等

神的信仰，《天盛律令·畜患病门》中规定：“有神马、
祭牛、神牛一种者，年年四月三日于冬夏分别时，于

旧宫内天神下当送马中散茶酒。 其中有突然死亡及

患病等时，牧人当速告局分处派人视之。 谓已死之

畜有神字迹，是实情，当令视者只关，派一官巫，三

司内领取三两香、一斗酒、三斤酥、原粮一斗，当往

本土地上， 于彼畜所产幼仔之色美好者穿耳以祭

祀。 ”［7］本律令就反映了西夏祭祀神马、神牛的习俗。
《宋史·夏国传》有党项人“笃信机鬼，尚诅祝……”［8］

的记载，在党项人看来，巫术拥有一定的神力，这种

神力可以通过巫师操纵， 从而达到一定现实的目

的，如巫师有送鬼治病的能力。 《辽史·西夏外纪》载

“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厮也；
或迁他室，谓之闪病”［9］。 又如《天盛律令·杀葬赌门》
中规定，因犯罪被杀的人，一年以内不允许收葬，一年

以后，“当由小巫为之”［10］。 党项族原始信仰不仅反

映 了 其 民 族 自 身 的 特 色，也 反 映 了 党 项 人 民 的 精

神 生 活，无 疑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影 响 着 西 夏 宗 教 制 度

的形成。
2.隋唐的宗教政策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原，逐渐对中国的传统文

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至隋唐，佛教迎来辉煌的发

展时期。 除了武宗会昌年间以外，此时佛教事业总

体上是值得称庆的，主要表现在大量寺庙的建造以

及佛教典籍的翻译与研究。 有关宗教的文学、艺术

等方面的发展，均超越了前代。 佛教的发展除了与

其自身有助于使人们寻找到精神依托和慰藉有关

之外， 还与统治者大力提倡和扶植有很大的关系。
道教在唐代出于政治需求始终得到统治者的推崇。
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们， 为维护自身的政治统治，将

道教教祖老子奉为祖先，立道教为国教，地位在佛

教之上。 神化老子并以降灵等名义散布舆论，以此

来抬高李家王室的地位。 隋唐宗教文化的发展对我

国以后各朝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西夏党项是一个善

于学习的民族， 也积极接受这一文化的熏陶。 《宋

史·夏国传》载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

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11］。
3.同时期周边各政权对西夏宗教的影响

宋、辽、夏、金时期，南北战事频繁，民族矛盾和

阶级矛盾不断激化，伴随而来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

迫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大灾难。 为此统治者大力支

持和弘扬宗教事业，希望减轻战争带给人们的精神

和心灵上的痛苦，从而保证其统治基础的稳固。 繁

荣的宗教发展使得与之相毗邻的西夏也受到极大

的影响。 除此之外，河西地区是历史上宗教盛行的

地方，地处佛教东来必经之地，历来受到统治者的

尊崇和重视，使得此处佛教事业尤为兴盛。 西夏在

建国前，吐蕃占领河西地区，藏地的佛教也随之传

入了与之相邻的党项人民的社会。 同时，西夏在德

明、元昊时期，多次向北宋求购佛经，据吴天墀先生

总结，在这一时期“仅见诸文献记载的即达 5 次之

多”［12］。 西夏第二代皇帝毅宗幼时继位，母没藏氏掌

朝政，于 1005 年遣使到宋朝，并得到一部大藏经，
毅宗又先后两次得大藏经。 连元昊这样的统治者也

“晓浮图学”，请经行佛事。 而统治者作为文化传播

最好的媒介， 同时主动支持和鼓励宗教事业发展，
自然而然使得宗教信仰和宗教理念在西夏得到广

泛的推广。

二 《唐律疏议》与《宋刑统》中的宗教政策

中华法系是对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中国法

律和仿照这一法律而制定的各个朝代法律的总称。
中国成文法以公元前 5 世纪李悝编纂的 《法经》为

标志，7 世纪《唐律疏议》编纂则是集封建制法律之

大成，被后世视为典范，其体系为后世各朝承袭并

不断发展，而且与中国毗邻的一些国家，如日本、朝

鲜、越南等在封建制时代也采用以《唐律疏议》为核

心的中华法律体系 ［13］。 北宋的《宋刑统》也是以《唐

律疏议》为基础编纂而成，“全书律文，除行制有些

变动外，都照抄《唐律》，就连《唐律》的律疏也一并

照录”［14］。 在有关宗教事务上，唐宋律令也没有太多

的出入，内容基本相同。 所以本文即以《唐律疏议》
为蓝本，介绍唐、宋的宗教政策和管理制度。

《唐律疏议》中有关道教、佛教的规定，杜建录

先生在《天盛律令·与西夏法治研究》中提出，唐宋

国家法典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宗教法，《唐律疏议》和

《宋刑统》只在《户婚律》禁止私为僧道，实际上，与

僧道有关之律条至少有三处，详细列举如下：
其一，《名例律》卷 3 记载“若诬告道士、女官应

还俗者，比徒一年；其应苦使者，十日比笞十，官司

出入者，罪亦如之”［15］。
其二，《户婚律》卷 12“私入道”条记载：“诸私入

道及度之者，杖一百；若由家长，家长当罪。 已除贯

者，徒一年。 本贯主司及观寺三纲知情者，与同罪。
若犯法合出观寺，经断不还俗者，从私度法。 即监临

之官，私辄度人者，一人杖一百，二人加一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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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贼盗律》卷 17“诸缘坐非同居者，资财、
田宅不在没限。 虽同居，非缘坐及缘坐人子孙应免

流者，各准分法留还。 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 出养、
入道及聘妻未成者，不追坐。 道士及妇人，若部曲、
奴婢，犯反逆者，止坐其身”［17］。

显然，唐、宋在有关宗教的法律规定上，虽有涉

及但篇幅较小，有关佛、道事务的只言片语散见于

其他律令中，往往给人造成唐代政府对道教、佛教

事务管理混乱、宗教政策不受重视的印象。 而且唐

代对于释、道的管理机构也多次变迁。 唐初，天下僧

尼、道士女官，皆隶鸿胪寺，武后延载元年（694 年）
后僧、尼隶祠部。 开元二十四年（736 年），道士女官

隶宗正寺，天宝二年（743 年）又将其隶属于司封［18］。

三 《天盛律令》中有关西夏宗教制度和管理

的政策

法典的体例是法典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但却

与法典的内容息息相关，它是对法典内容的一种高

度概括。 《天盛律令》其在体例和内容上吸收和借鉴

了《唐律疏议》《宋刑统》的特点，但也有其创新的部

分。 从体例而言，《唐律疏议》 共 12 篇，30 卷，502
条，各条后面都加有注解；《宋刑统》共 12 篇，30 卷，
502 条，但每卷中又分了若干门，共 213 门，后又加

敕、令、格、式 和 起 请，同 时 具 有 一 定 的 法 律 效 力；
《天盛律令》没有采用唐宋两大法典中分 12 律例的

格式，而总为 20 卷，在“卷下分门，门下系条”［19］，将

各种法律条文统一都归入律令中，没有附加注释和

敕、令、格、式，每一条条文都是实实在在的律令，更

体现了《天盛律令》条文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这样

不仅使律条眉目清晰、易于查找，也避免律外生律、
轻视本条的弊病”［20］，这是唐宋律没有的。 在编纂内

容上，《天盛律令》与《唐律疏议》《宋刑统》有很多不

同。 将三者内容进行比较，在《天盛律令》150 门中，
91 门的内容是后二者没有的， 其他 59 门与唐宋律

类似或相近［21］。 对于宗教管理方面的规定就是西夏

律令所特有的内容之一。
《天盛律令》卷十一，共计 13 门 95 条，其中第 9

门《为僧道修寺庙门》共 23 条，主要是对于僧人、道

士获取资格、权利、处罚等内容的规定和管理宗教

事务的法律。
（一）西夏宗教法规的内容

1.获取出家、入道资格

《天盛律令》中规定，寺庙、道观中的行童，如果

能够达到一定要求就可以出家、入道。 同时对于住

在家中修行的“住家僧人”与在寺庙中修行的“出家

僧人”有不同的要求，其两者除有无度牒和徭役上

的区别外， 对后者的要求要比前者显得更严格，除

了能诵经颂十一种外， 还要能当场诵读而无障碍，
经过严格考核才可被奏为出家僧人。 作为一个多民

族性质的王朝，西夏对于本国内番、汉、羌人出家入

道所要诵读的经文也有不同的目录要求。
（1）僧人、道士所属行童中，能诵《莲花经》《仁

王护国》等二部及种种敬礼法，梵音清和，则所属寺

僧监、寺检校等当转，当告功德司，依次当告中书，
当问本人及所属寺僧监、副判、寺检校、行童首领、
知信等，令寻担保只关者。 推寻于册，实是行童根，
则量其行，前各业晓，则当奏而为住家僧人［22］。

（2）番、汉、羌行童中有能晓颂经全部，则量其

业行者，中书大人，承旨中当遣一二口，令如下诵经

颂十一种，使依法诵之。 量其行业，能诵之无障碍，
则可奏为出家僧人［23］。

（3）道士者，道士行童中有能诵条下所示十四

卷经，则依出家变道法量其行，能诵无碍，则可奏为

道士［24］。
同时《天盛律令》中还体现出一种特殊的僧道

关系，即道士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转为僧

人。 如上文提到的，道士所属行童中，若能符合一定

的标准，就可转为住家僧人；又“国境内番、汉、羌中

僧人、道士所属居士、行童中，及前僧人、道士等中

有为座主者时，能完整解说般若、唯识、中道、百法、
华严行愿之一部，解前后义，并知常为法事者，国师

及先住座主、别有巧智师傅等，当好好量其行，真知

则居士、行童可入僧人中，衣绯，为座主，勿得官。 先

前僧人、道士□道士者为僧人，彼等一律先衣黄者

当衣绯而为座主，好者可得官爵。 其中番汉和尚不

知切韵，不许为座主。 ”［25］唐宋时称进士主考官为座

主，明清时指举人、进士的主考官，在佛教用语中座

主谓大众一座之主，类似于上座、首座。 在西夏文的

一些佛经题款中有多次提及座主，如“座主耶未智

宣”“沙门□□法海”“寺座主推臣乃发明”等，他们

多与译经有关，由此可知，要成为座主必定要符合

一定的条件，在佛教中也要有很深的造诣，如条文

中规定，要成为座主的条件之一，是要知切韵。
西夏法典中对于特殊人群，如奴婢、妇女、老弱

者出家、入道都有严格规定。 没有完全人身自由的

奴婢，必须得到其主人的同意才可出家。 寡妇或者

未嫁的女子，只要诚心礼佛，愿意做僧人，只要有担

保者便可为住家或在家僧人。 因法律规定只有身体

康健且符合年龄要求的人才可出家为僧，老弱病残

者是不允许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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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许出家、入道的规定

以上僧人、道士行童中有符合一定条件的可入

为僧人、道士，但除此之外，其他不符合条件的都不

许为僧人、道士，若有违律者，“使为僧人者及为僧

人者等之造意当绞杀，从犯徒十二年。 若为僧人者

未 及 丁，则 罪 勿 治，使 为 僧 人 者 依 法 判 断，为 僧 人

处之师傅与造意罪相同。 担保者知觉则当比从犯

减一等。 其中受贿者与枉法贪赃罪比较，从重者判

断。 ”［26］以及诸人所属的使军中，除头监情愿纳入于

辅主外，其他人不许为僧人、道士 ［27］；“军独 诱□□
□正军、 辅主入老弱中， 愿为僧人□□不许为僧

人”，如果违律，就按照伪僧人法判断［28］。
3.对违律为僧人、道士行为的处罚

上文关于违律惩罚方面已有所提及，《天盛律

令》中对违律为僧人、道士行为的处罚还有详细规

定。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律令中对伪僧人、道士的惩

罚有一个年龄限制的问题。 律令规定，十五岁以下

者不治罪，且不被举发、报告。 十五岁以上者才允许

被举告，所投罪状依以下所定判断。
（1）达到规定年龄持假牒而为僧人、道士者，将

被处以死刑。 没有持假牒而为僧人、道士者，判六

年。 对于屡犯不改的，则当以新罪判断。 同抄内首领

等知而不报者，比犯罪者减二等。 因律令允许父子

之间互相隐罪， 若违法则与各节亲减罪次第相同。
犯罪者还应承担举报赏赐费用。

（2）使军为伪僧人、道士时也要受到惩罚，然其

获劳役时，按照特定惩罚制度予以实行。
（3）僧监、副、判、寺主对本寺人中有伪僧人、道

士，大小臣僚于京师，边中任职、军首领于本军检校

未至，变换小首领、舍监、权检校等，对知而不告，不

禁止者，则当比犯罪者判断减二等。 不知为伪僧人、
道士，也因管事者管理不善而致，所以也要受到有

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的处罚。
（4）僧 人 道 士 中 的 居 士、行 童，若 寺 册 上 无 其

名，或原来有而未登记或遗漏的，不被免摊派杂事，
而要重新作变道学子。 若违律册上注销及不注册为

伪僧人，转寺院时，与前时现已死未及注销、及不注

册为伪僧人，同类自相为转院等之罪情相同。 若已

来注册上实有，未为伪僧人，则导处勿坐变道罪。
（5）外来僧俗来投奔时，百日之内当纳监军司，

监军司通过考核其身份登记造册，若违律匿买派分

为私人时，则依偷盗钱价法予以惩罚，其中匿而使

力受贿则徒四年。 若投奔者本人自愿自匿，则在一

年期间不治罪，若第二年有人举报则徒二年，自首

者则免罪。

（6）各僧人所属居士、行童等，禁止随意转寺。
若违律，依任轻职自相互转院法，徒十二年［29］。

从上可见西夏政府对于僧人、 道士管理之严

格，其不仅有明令禁止不合要求者不许出家、入道，
而且对于违律者予以严厉的惩罚，情节重者要被绞

杀，轻者也得受杖刑。
4.持度牒、入册出家、入道

度牒是国家发给僧人道士的身份凭证，持有此

牒者为合法僧人，未持者则为非法僧道，这也说明

国家欲通过法律制度来严格控制僧道的数量和素

质，维护其统治。 本门规定“僧人、道士有出家牒而

寺册上无名，不许其胡乱住。 ”［30］“诸妇人不许无牒

而为尼僧。 ”［31］“僧人、道士本人已亡，有出家牒，彼

之父、伯叔、子、兄弟、孙诸亲戚同姓名等涂改字迹，
变为他人出家牒而为僧人、道士者，依为伪僧人、道

士法判断。 ”［32］因持牒者可以免除徭役和杂事，所以

持牒与簿籍制度成为西夏对度僧管理的重要手段。
由于度牒对僧人道士有其重要性，所以从获牒到僧

道册，即为带编僧道，这一过程法律是有明确规定：
“自成为僧人、道士之百日期间当告局分处，于本处

所属寺册上注册，若违律徒一年，举赏依举杂罪赏

法当得。 已判断后仍不注册，则当免为僧人，而入于

行童中。 ”［33］

5.僧人、道士的特权

从以上所列举的僧人、道士者出家、入道严格

的管理来看，说明僧、道在西夏社会中属于特权阶

层。 首先，他们有一定官品，违法犯罪时，可凭其官

品职位的高低获得一定的减刑。 其次，西夏的崇佛

政策， 使佛教僧徒成为一种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
他们无需劳动，便可受到他人的尊重和供养，独立

的僧籍制度也使他们免去了繁重的赋税和杂役。
《天盛律令·情与官品门》规定：“僧人、道士中

有赐黄、黑、绯、紫者犯罪时，比庶人罪当减一等。 除

此以外，获 徒 一 年 罪 时，赐 绯、紫 当 革 职，取 消 绯、
紫，其中□依法按有位高低，律令、官品，革不革职

以外，若为重罪已减轻，若革职位等后，赐黄、黑徒

五年，赐绯、紫及与赐绯、紫职位相等徒六年者，当

除僧人、道士，所遗劳役有官与官品当，无官，则依

法服劳役。 日毕后，入原属庙中为行童。 ”［34］也就是

说，着黄、黑、绯、紫 色 服 的 僧 人、道 士 有 一 定 的 官

品，在获罪时享有减罪的特权，而无官者则按原罪

服刑。 而从量刑的程度来看，赐黄者的地位最高，赐

紫者地位最低 ［35］，这也反映了西夏宗教中对于赐衣

制度的管理。
《天盛律令·为僧道修寺庙门》规定：僧人、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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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居士、行童，若册上无名，或册上有名而落之，不

许为免摊派杂事，还为变道之学子 ［36］。 这一条文从

侧面表明，律令中对僧人、道士有减免摊派的特权。
如果一成年男子出家入道， 国家将损失一份人头

税，从政府财政收入的角度考量，控制其数量是绝

对必要的。 国家通过登籍入册的方法，不仅可以对

僧道进行有效的管理，控制其人数，同时又保证了

政府收入，维护了统治。
6.对寺院、道观环境的保护

寺院、道观是佛教和道教信徒们顶礼膜拜的地

方，代表着一定的神圣性，是不允许任何人亵渎的，
西夏也制定相关律条加以保护。 《天盛律令·为僧道

修寺庙门》中对此在本门结尾时有明确的规定：
寺庙内不许杀生、捕捉禽鸟；诸寺庙、官堂、神

帐内，不得居宿拴缚驮马牲畜；不许带妇人入寺过

夜；随从不许住进寺院而住在寺院之外；寺庙居士、
行童、奴仆是否居住在寺内，应上报职管处，获得批

准后方可居住；在寺内、官堂、神帐中穿墙壁、凿井、
取土时，也要报告职管处，按所获得的指示行事，若

违律则依法判断［37］。
《天盛律令·大不恭门》规定:“盗毁护神、天神，

传御旨时不行臣礼”，“一律造意以剑斩， 从犯无期

徒刑”［38］。 法典将盗毁神像与“御旨”“臣礼”相等量，
由此可见， 党项人对众神的崇拜是得到法律保护

的，是统治者在维护国家政权的基础上，对民族信

仰的认可。 又“诸人佛像、神帐、道教像、天尊、夫子

庙等不准盗损灭毁。 若违律时，造意徒六年，从犯徒

三年”［39］。 拥有特权的僧人、道士及军所属等管事人

员，若损坏佛像时，更是罪加一等。
（二）西夏宗教事务管理制度

纵观西夏历史，历代的皇帝都非常重视宗教事

业的建设，其反映在机构设置上，主要是指关于宗

教管理机构的完善和寺观内部管理体系的健全。 唐

宋时期对于机构建设存在“多交叉管理和指令性管

理的弊端”［40］，西夏统治者借鉴唐宋机构设置，结合

本民族宗教兴盛的实际，设置了从中央到寺观内部

的管理机构，形成一套“以僧法治僧”为特点的宗教

管理体系，使其管理更加统一、高效。
1.中央宗教机构

《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在次等司中设有僧人

功德司、出家功德司、道士功德司三个宗教管理机

构，其地位仅次于上等司的中书、枢密，足见西夏政

权对于宗教管理的重视，也体现了西夏宗教在西夏

社会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具体为“一司道士功

德司一正、一副、一判、二承旨。 二种功德司六国师、

二合管：在家功德司四副、六判、六承旨。 出家功德

司：变道提六点，承旨六。 ”［41］其中功德司是唐代初

设，西夏在继承这一制度上，又将功德司分为僧人

功德司和在家功德司，分别管理出家人和在家信佛

人。 同时，西夏政府还设置了道士功德司，统管道教

各项事务，此为西夏首创。 由此可见，西夏统治者在

中央设置功德司专治佛道事务，不仅体现了统治者

对佛教事业发展的重视， 同时从其机构设置之细、
管理之严，也说明了当时西夏的出家和在家僧人数

不在少数，引起政府如此重视。
2.地方、寺观宗教管理机构

从卷十《司序行文门》观之，其中并未有提及关

于地方僧官的管理制度。 但史金波先生认为，“从俄

藏黑水城文献中的汉文本 《杂字》 官位部第十七

中，有僧官、僧正、僧副、僧判、僧录等官位名称。 其

中 的 僧 官、僧 正、僧 副、僧 判 等 应 该 不 属 于 中 央 级

的 官 职 ， 所 以 这 些 应 是 对 地 方 某 一 级 僧 官 的 称

谓。 ”［42］因相关资料有限，西夏地方僧官问题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
寺观中设有僧、道、小监、副、判、众主、提举等

官职来管理寺观的财产、安全和秩序，保证各种宗

教事务有序进行。 诸寺中的僧道小监、副判、众主等

出现缺位时，是通过大众共议或从它寺中派遣而任

命的［43］。 这也说明了寺观中应该不存在俗人担任官

职的现象。 律令还规定：“国境内有寺院中圣容一种

者，当遣常住镇守者正、副二提举，此外不许寺中多

遣提举。 ”［44］提举原指仓司，谓管理之意，在寺观中

应为寺观的管理者。 由此可知，提举应有较高的地

位，西夏一般会在大寺院中设提举，人数为两名，来

总管寺院中的大小事务。

四 结语

比较西夏《天盛律令》和唐宋律令，不难发现西

夏宗教法令的诸多特点。 第一，制度详密。 《天盛律

令》对于僧道获取资格、特权、违律惩处等都有详细

的 规 定，其 篇 幅 之 大、着 墨 之 多，远 远 超 过 唐 宋 律

令。 其中对僧、道身份互转问题的规定值得关注。 第

二，管理严格。 出于统治利益，西夏统治阶级制定了

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即“以僧法治僧”，辅助以政

府的管理机构，具有典型的民族特点。 第三，推崇保

护。 《为僧道修寺庙门》记载之保护寺院、给予僧道

特权仅仅是保护推崇的一个方面， 从西夏兴建佛

寺、修凿洞窟、翻译佛经等亦有体现。
基于以上三点，西夏宗教发展繁荣，尤其佛教，

成为西夏国教，偏远的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佛教

117— —



文献占据近百分之九十，就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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